
安 全 生 产 目 标 管 理 责 任 书

(一)生产经营单位要抓好主体责任制的落实；

(二)确保不出现生产安全事故和火灾事故，杜绝重、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；
二、 安全生产管理工

为认真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,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

基本方针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强化各企业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和事故责任意识，

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，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和减少各类事故，遏制

重特大事故发生，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发展，管

理方与位于 凤池中区大道中区G2座17号、中区G3座4号、中区G3座7号、中区G3座8号的商

铺特签订安全生产目标

管理责任书如下：

一、目标

作

(一)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并按法律、法规规

定的职能和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，行使管理职责。

(二)各生产经营单位不得违规生产、经营和储存危险化学品。

(三)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，配备相应的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人员。

(四)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订完成责任书规定的各项指标的有效措施，确保责
任书各项指标的完成。

(五)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隐患排查，并根据单位的具体情况，及时落实
整改措施。同时，要有书面记录。对于检查出来的安全隐患，要专人负责。督促整改，

要有书面材料。

(六)经常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，重视日常安全宣传，提高职工安全意识，

营造人人讲安全的氛围。

(七)积极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上岗培训考核，同时抓好

企业内部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并做好培训登记。

(八)要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和监管队伍的建设，保证必要的经费投入。

(九)及时向专业市场管理方报告各类生产安全事故。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时，迅

速赶赴事故现场，组织抢救，并按规定的程序和时限上报事故及配合调查处理情况。

本责任书一式三份，产权单位、承租经营场所、属地监管单位各执一份。

产权单位或受委托管理公司(盖章): 凤池社区凤池经济联合社 负责人：

承租经营场所(盖章):

属地监管单位(盖章): 凤 池 社 区 居 委 会 责任人：

签订时间：二O 年 月 日

第一联：属地监督管理单位保存(白) 第二联：产权单位(蓝) 第三联：承租人(单位)(红)

负责人：



消 防 安 全 责 任 书
为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以及《广东省实施(消防法)办法》的管理规定，

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，加强消防安全工作，预防和最大限度减少火灾危害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

安全，现由南海区大沥镇

(一)贯彻执行消防法规，保障本单位消防管理符合安全规定，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

况，同时，要认真督促。落实企业、“三小场所”消防安全管理制度

凤 池 社区管理单位向位于 凤池中区大道中区G2座17号、中区G3

座4号、中区G3座7号、中区G3座8号的企业、“三小”场所(小档口、小作坊、小娱乐场所)的消

防安全责任人签订消防责任书：一 、企业、“三小”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：

；

(二)组织消防安全宣传教育，接受有关单位的消防安全监察；

(三)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须的经费和组织保障；
(四)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，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；

(五)组织防火检查，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，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及其重大问题；

(六)根据本单位的实绩情况要建立本单位的义务消防队(较大的场所),消防安全专管

人员(较小的场所)。

(七)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并实施演练。

二 、企业、“三小场所”消防安全责任人职责

(一)组织贯彻执行《消防法》及其他有关消防法律法规，自觉执行和督促本单位落实“三

不准”,即不准企业、“三小”场所经营范围内违规住人；不准违规用火用电用气；企业、“三

小”场所确保下班、休息时间关断电源，不留火种；不准锁闭、封堵、占用安全通道和出口；

(二)制定本单位消防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；做到“一畅两会”即畅通消防安全疏散通道

和安全出口，从业人员会补救初期火灾，会自救逃生；
(三)组织制定和实施消防安全制度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；

(四)自觉组织实施防火检查和火灾隐患整改工作；

(五)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，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和足够配置，确

保其完好有效，确保疏散通道和安全畅通；

(六)组织管理本单位的义务消防队及有关的消防安全专管员；

(七)在员工中经常组织开展消防知识、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，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预

案的实施和演练；

(八)协助调查火灾原因。

此责任书一式三份，产权单位、承租经营场所及属地监督管理单位各执行一份。

产权单位或受委托管理公司(盖章): 凤池社区凤池经济联合社 负责人：

承租经营场所(盖章):

属地监管单位(盖章): 凤 池 社 区 居 委 会 责任人：

签订时间：二O 年 月 日

第一联：属地监督管理单位保存(白) 第二联：产权单位(蓝) 第三联：承租人(单位)(红)

负责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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